
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學生實習合約書 

 

立合約書人: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簡稱甲方)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以下簡稱乙方)， 

 

雙方同意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： 

 

一、本合約書訂立之目的 

為善盡社會責任並實現企業價值，在不影響甲方正常業務運作下，提供大專院校學生實習機會，

以協助其認識鐵道運輸產業，培養相關專業知能。 
 

二、實習合作職掌 

（一）甲方：負責分配實習職務、報到、訓練及輔導實習學生。 

（二）乙方：依相關法令負責辦理有關實習之業務及聯繫，及負責指導實習學生校外實習等事務。 
 

二、合作期間： 

  實習期間自 年 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。 

   

三、實習工作內容 

（一）實習工作項目：          
 

四、薪資給付方式 

（一）每月給付新臺幣         元。 

（二）薪資給付以（金融機構轉存）方式直接發給實習學生。 

（三）若有延長工時給付，則依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範辦理。 

 

五、膳宿與福利 

（一）住宿：不提供  

（二）伙食：不提供  

（三）其他：依甲方公司規定適用非勤務搭乘及通勤協助。 

 

六、保險：甲方提供勞保、健保、團保、勞退。 

 

七、配合辦理事項： 

（一）實習期間，每位實習學生由甲方及乙方指派之輔導老師，共同督導實務實習工作內容及進行

技能指導工作。 

（二）甲方應安排實習學生職前安全衛生訓練、專業實務訓練，並指派專人指導。 

（三）甲方所安排之工作內容不得要求實習學生協助從事違法行為。如有違反，乙方得逕行終止本
合約，實習學生與甲方之勞動關係亦告終止。 

（四）實習期間乙方輔導老師得在不影響甲方現場作業之前提下，赴甲方訪視實習學生，負責實習
輔導、溝通、聯繫工作。 

（五）實習期間，甲方原則上安排實習學生每日工作 8 小時，但甲方得在不違反勞動基準法規定之
前提下，依實際情況調整實習學生之工作時數。 

（六）實習學生於機構學習期間遭性騷擾時，其申訴之提出及認定，依性別工作平等法 、性別平
等教育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 

八、實習考核 

（一）實習期間由甲方及乙方實習輔導老師共同評核實習成績。 



（二）學生表現或適應欠佳時，由甲方知會乙方輔導處理，經輔導未改善者得予終止實習。 

（三）甲乙雙方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，期使實習合作更臻完善。 

 

九、保密協議 

為確保甲方之業務機密，乙方應責成乙方之員工、實習學生及輔導老師因參加本校外實習課程
所知悉甲方之業務機密、資訊或任何形式之資料等，無論於實習期間或實習終了後，均不得洩

漏予任何第三人或自行加以使用，亦不得將實習內容揭露轉述或公開發表。若有違反，乙方需
負連帶賠償責任。乙方並應協助甲方相關損害賠償程序之進行或相關文件之提供。 

 

十、附則 

（一）其他有關實習合作未盡事宜，甲乙雙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後，另訂之。 

（二）本合約書未盡周詳之處，均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則。 

（三）甲、乙雙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，雙方合意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 

十一、本合約書一式二份，甲、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。 

 

 

立合約書人 

 

甲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乙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
實習學生名單 

系別 班級 學號 姓名 實習單位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
